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议   定   书 

 

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科威特国政府于 1989年 12月 25日，

在科威特签订关于对所得和财产避免双重征税和防止偷漏税协

定时同意，下列规定作为该协定的组成部分： 

一、关于第四条 

双方同意本条第二款第二项所述的科威特政府机构，是指根

据特别法律建立，为科威特国全部拥有和控制的下述法人实体： 

-科威特中央银行， 

-公共公司， 

-当局， 

-政府机构， 

-基金会， 

-发展基金会。 

除本条第二款第二项的规定以外，其他机构经双方主管当局

随时同意也可以被认为政府机构。 

二、关于第六条 

虽有本条第一款的规定，缔约国一方居民个人在缔约国另一

方有受其支配的一个或更多的居所供其私人使用，根据该缔约国

另一方法律不构成其永久住所，该缔约国另一方应对其免征不动

产所得税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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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关于第七条 

由中国政府拥有的，在科威特从事提供劳务项目的公司，科

威特应仅对属于该公司的利润征税。这是指在计算该公司的应税

利润时，根据在科威特提供劳务的“内部合同”支付给中国工人

的所有款项，应作为费用扣除。但这些费用不包括属于该公司的

任何利润，并且该公司应提供证据证明其效力。 

四、关于第十五条  

缔约国一方的空运、海运企业派驻缔约国另一方雇员的报

酬，应仅在首先提及的缔约国征税。 

 

下列代表经各自政府授权，已在本议定书上签字为证。 

 

本议定书于 1989年 12月 25日在科威特签订，一式两份，

每份都用中文、阿拉伯文和英文写成，各种文本具有同等效力。

如有分歧，应以英文本为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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